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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的光荣义务”。军营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大学校，是一座锤
炼精英的大熔炉。当兵是无愧于青春的正确选择，是有志青
年的光荣梦想，是我们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选
择了军营，就选择了责任，选择了光荣。有国才有家，有家
才有你我他。商丘有志适龄青年，投身火热军营，施展青春
才华，把自己的人生融入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伟大事业，让
奉献与光荣并存，让神圣与自豪同在，在军营广阔的舞台为
人生淬火，让青春闪耀。

兵役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兵
役登记制度。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年满十八周岁的男性
公民，都应当在当年六月三十日以前，按照县、自治县、
市、市辖区的兵役机关的安排，进行兵役登记。”参加兵役
登记是法律赋予每个适龄男性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和神圣责
任，应自觉按时进行登记或核对。

登记对象
常住户口在商丘市范围内，2018年 12月 31日以前年满

18周岁的男性公民。今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17周岁未满18
周岁男性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毕业生，本人自愿应
征的也可进行登记。初中毕业年龄在 20周岁（含）以内、
高中毕业 22周岁 （含） 以内、大专及以上毕业在 24周岁
（含）以内的男性公民，未经过兵役登记的进行补登，已登
记的进行核对，女青年和退伍军人不登记。

登记时间
1月1日至6月30日。
登记程序
1.网上填写信息。登录“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

www.gfbzb.gov.cn），按要求真实、完整填写基本信息。
2.打印表格。信息填写完整后，打印或下载《男性公民

兵役登记表》。
3.现场确认。青年本人持打印或下载的表格，到乡镇、

街道、学校武装部现场确认。
4.初步审核。乡镇、街道、学校武装部设立固定兵役登

记站，对参加兵役登记的适龄男性青年进行初步审核，依法
确定应服兵役、缓服兵役、免服兵役或不得服兵役，填写
《兵役登记证》，并报县级兵役机关审核。

5.领取《兵役登记证》。乡镇、街道、学校武装部将县
级兵役机关审核盖章的《兵役登记证》发给登记青年。《兵
役登记证》作为有关部门查验适龄男性青年履行兵役义务情
况的依据。

登记办法
各乡镇、街道、高中以上学校设立固定兵役登记站，接

收适龄男性青年登记表格，并为不方便上网的适龄青年提供
网上登记、报名、打印表格等服务。高校在校生和应届毕业
生，由就读学校武装部负责；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中
专、职高、技校）在校生、毕业生和其他社会青年，由常住
户口所在地乡镇、街道武装部负责。

《河南省征兵工作条例》规定：普通高等院校、普通高
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应当督促本校适龄男性学生进行兵役
登记。普通高等院校在进行新生学籍及在校生学年学籍电子
注册时，普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在学生毕业离校时，应
当查验学生兵役登记情况，没有登记的，应当督促学生登记。

征兵报名

征集对象

男兵征集的主体对象为具有高中（含中专、职高、技
校）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部分地区农业户口青年可放
宽至初中毕业。年龄为年满 18周岁至 20周岁，高中毕业
生、高校在校生放宽到22周岁，高职（专科）、本科及以上
学历毕业生放宽到 24周岁，根据本人自愿，可征集年满 17
周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入伍。

女兵征集对象为年满 18至 22周岁的普通高中应届毕业
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根据本人自
愿，可征集年满17周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入伍。

年龄计算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均为周岁。
报名时间
男兵报名时间：1月10日至8月5日；女兵报名时间：6

月份开始，请关注全国征兵网。
男兵报名应征程序
1.网上报名。登录“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

bzb.gov.cn）填写基本信息报名。应征报名前须进行兵役登
记，可结合网上兵役登记时一并进行报名。关于“应征
地”，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既可选择在学校所在
地，也可选择入学前常住户口所在地，其他青年只能选择常
住户口所在地。

2.打印表格。信息填写完整后，普通高校毕业生、在校
生打印《大学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和《应征入伍高校学生补
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高校应届毕业生、在校
生交所在学校武装部，高校往届毕业生将《应征入伍高校学
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交由原就读学校资助
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后，连同《大学生预征对象登记表》交常
住户口所在地县级兵役机关。其他青年打印或下载《男性公
民兵役登记/应征报名表》交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街道武装
部，兵役登记时已打印并提交过的不再打印。

3.初检初审。根据兵役机关的通知、安排，参加身体初
检、政治初审。

4.领取预征对象通知书。在初检初审合格青年中，择优
确定预征对象，发给预征对象通知书。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在
校生选择回入学前常住户口所在地应征的，到学校武装部领
取经兵役机关审核盖章的《大学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和《应
征入伍高校学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在征
兵体检开始前，持表回到入学前常住户口所在地县级兵役机
关报名应征。

5.体检政考。8月1日开始，根据报名应征地兵役机关的安
排，按时参加征兵体检、政治考核，符合条件的择优批准入伍。

6.优待政策办理。批准入伍的，根据批准入伍地兵役机
关和民政部门的要求，及时提供指定开户银行的账号及相关
资料，以便办理义务兵优待金；普通高校毕业生、在校生或
家长，持《入伍通知书》及兵役机关复核盖章后的《应征入
伍高校学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到原就读
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办理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在学校所在地应征入伍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1个月
以内，由家长持《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到入学前户口所
在地县级兵役机关、民政部门登记；高校新生本人或家长持
高校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户口薄）、高中阶段教育毕业证，到
应征入伍地县级征兵办公室领取并填写《应征入伍普通高等
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交由县级征兵办公室
统一申请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

女兵报名应征程序
1.网上报名。登录“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

www.gfbzb.gov.cn）填写基本信息报名。
2.确定初选对象。报名截止后，网上报名系统自动对学

籍进行审核，计算高考相对分数，并以应征女青年户籍（应
征地）所在省为单位，根据高考相对分数由高到低顺序，选
择初选预征对象。

3.打印表格。网上报名系统通过短信通知初选对象本
人，初选预征对象登录网上报名系统，打印《应征女青年网
上报名及审核表》，高校应届毕业生、在校生同时打印《应
征入伍高校学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

4.初检初审。初选预征对象根据兵役机关的通知，参加
初审初检。合格的按照高考相对分数由高到低顺序，确定征
集任务数的3倍作为体检对象。

5.综合考评。结合体检工作，采取查验证书、现场问
答、体能测试等方式，对送检对象的政治思想、身体素质、
文化素质、入伍动机等进行综合素质考评。

6.批准入伍。对全部合格的女青年，按照综合素质考评
分数由高到低顺序，依次批准入伍。

7.优待政策办理。与男兵要求相同。

优待政策

部队发展
1.考学。未完成国家高等学历教育的在校大学生和高中

毕业生士兵，可以报考军队院校；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录取且
取得全日制专科学历的毕业生士兵，可以参加全军统一组织
的本科层次招生考试。

2.保送入学。作战部队建制旅团级单位、作战部队军师
级单位直属队、海防部队独立营级单位的战斗班班长或技术
尖子，表现优秀的可以保送入军队院校学习，培训合格后提
拔为干部；大学毕业生士兵参加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选
拔，年龄放宽1岁，同等条件下优先列为优秀士兵保送入学
推荐对象。

3.提干。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本科第一批、第二批、第
三批录取且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参加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且取得全日制研究生学历的毕
业生，服役期间表现优秀的可以直接提干。

4.选改士官。义务兵服役期满，表现优秀的，根据部队
岗位需要选改为士官。同等条件下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
的优先选取；师（旅）级单位范围内相同专业岗位的士兵，
在任职能力相当的情况下，优先选取高学历士兵。

退伍就业
1.复工复职。《河南省征兵工作条例》规定：在征集期

间，预定征集的应征公民被征集服现役，同时被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招收录用或者聘用的，应当优先履行服兵
役义务；有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服从国防和军队
建设的需要，支持兵员征集工作，服役期间保留其被录用或聘
用资格。义务兵和服现役不满十二年的士官入伍前是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者职工的，服役期间保留人事
关系或者劳动关系；退出现役后选择回原单位的，应当享受不
低于本单位同岗位、同工龄职工的各项待遇。

2.定向考录。士兵服现役期间，视为基层工作经历。公
务员考录、政法干警招考、事业单位招聘和国有企业招工
时，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定向招录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政法
干警招录时，入伍前已取得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以上学
历的，教育考试笔试成绩总分加 10分。录用基层专武干部
时，优先招录部队优秀退役士官和大学生士兵。

3.指令安置。服现役满12年的士官，服现役期间平时荣
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因战致
残被评定为5级至8级残疾等级的、是烈士子女的退役士兵
由政府安排工作。符合上述规定条件、在艰苦地区和特殊岗
位服现役的，优先安排工作。

4.复学优惠。入伍前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并保留入学
资格或者正在普通高等学校就学的退役士兵，退出现役后2
年内允许入学或者复学。入学后或者复学期间可以免修公共
体育、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等课程，直接获得学分；入学或
者复学后参加国家组织的农村基层服务项目人选选拔，以及
毕业后参加村官人选选拔的，优先录取。

5.升学优先。退役后三年内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总
分加 10分，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免试（指初试）推荐入读
硕士研究生；具有高职（专科）学历的，退役后免试入读成
人本科或经过一定考核入读普通本科；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
的，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业后，免试入读普通本科。退役
军人享受高考加分政策：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
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加 20
分，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加10分。

6.扶持就业。退役士兵退役 1年内免费参加职业教育和
技能培训；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退役士兵，给予税收优惠、小
额担保贷款扶持，从事微利项目的给予财政贴息。除国家限
制行业外，自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3
年内，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的行政事业性收费。3
年内限额减免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
所得税，每户每年最高9600元。入伍高校毕业生退出现役后
1年内，可视同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
续，向原就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到手续。

经济补助
1.优待金。在职职工被征集服现役的，原单位应当发给

批准入伍当月的全部工资、奖金及各种补贴。义务兵期间，
当地政府每年发给家庭优待金。我省规定：农村义务兵优待
金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义务兵优待金不
低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最低工资标准。2017年
我市义务兵优待金每人在9500元—17000元之间。在部队立
功受奖或自愿到边远、艰苦地区服役的，当地政府还给予一
次性经济奖励。

2.学费补偿。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大学毕业
生、在校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补偿、助学贷款代偿，
对退伍复学的在校大学生和入伍前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并
保留入学资格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资助。本、专科生每人每
年最高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

3.津贴费。入伍后，衣、食、住、行、医等由国家供
给，享受退役养老、退役医疗、退役失业保险。义务兵：第
一年津贴 10200元，第二年 11400元，担任正、副班长职务
或特殊岗位，艰苦、边远、海岛地区还有特殊补贴。士官：
第一年下士 4700元/每月，第一年中士 5500元/每月，第一
年上士 6500元/每月，第一年四级军士长 7500元/每月，第
一年三级军士长8500元/每月， 第一年二级军士长9660元/
每月，第一年一级军士长10500元/每月。

4.退役金。义务兵服役期满退出现役，部队发给退伍
费、回家差旅费、1个月的津贴及生活费等近 10000元，退
役金 15000元，保险 25000元（转移接续到地方社保账户）。
回到地方我省发给一次性自主就业补助金 9000元。士官退
役将享受更多经济补助。

其他优待
1.义务兵和初级士官入伍前的承包地（山、林）等，应

当保留；服现役期间，除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承包合同的约
定缴纳有关税费外，免除其他负担。

2.义务兵从部队发出的平信，免费邮递。
3.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优先购票乘坐境内运行的火车、

轮船、长途公共汽车以及民航班机，参观游览公园、博物
馆、展览馆、名胜古迹等享受优待。

大学生参军入伍优惠政策

国家出台的大学生入伍13条优惠政策
1.复学（入学）政策。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校

就读的学生（含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
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2年内允许复学或入学。

2.国家资助学费。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
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
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
校就读的学生（含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
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国家实行学
费减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标准，本
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
高不超过12000元。

3.考试升学加分。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
兵役退役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
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
符合研究生报名条件的可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4.高职（专科）升学。高职（专科）在校生（含高校新
生）入伍经历可作为毕业实习经历；具有高职（专科）学历
的毕业生，退役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
的高职 （专科） 在校生 （含高校新生），在完成高职 （专
科）学业后，免试入读普通本科。

5.政法干警招录。各地拿出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
试点招录培养计划的 20%左右，用于招录大学生退役士兵，
不再实行加分政策。鼓励高学历退役士兵报考试点班，并适
当增加招录大学生退役士兵的比例。

6.免修军事技能。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参军入伍

退役后复学或入学，免修军事技能训练，直接获得学分。
7.退役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士兵退役后一年内，可视

同当年的应届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向原就
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到手续，户档随迁（直辖市按照
有关规定执行）；退役高校毕业生士兵可参加户籍所在地省
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原毕业高校就业招聘会，享受就业
信息、重点推荐、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

8.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根据实际需求，每年安排一定数量专项计划，专门面向退役
大学生士兵招生。专项计划规模控制在 5000人以内，在全
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内单列下达，不得挪用。

9.将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服兵役情况纳入推免生
遴选指标体系。鼓励开展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研究生工作的高校在制定本校推免生遴选办法时，结合本校
具体情况，将在校期间服兵役情况纳入推免生遴选指标体
系。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退役人员，符合研究生报名
条件的可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10.将考研加分范围扩大至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
退役人员在继续实行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后按规定享受
加分政策的基础上，允许普通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应征
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本科学业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11.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实行招生计划单列。高职
（专科）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高职学业后
参加普通本科专升本考试，实行计划单列，录取比例在现行
30%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具体比例由各省份根据本地实际和
报名情况确定。

12.高校新生录取通知书中附寄应征入伍优惠政策。高
校向新生寄送《录取通知书》时，附寄应征入伍宣传单，宣
传单主要内容包括优惠政策概要、报名流程指南、学籍注册
要求等。

13.放宽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转专业限制。大学生士兵
退役后复学，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可转入本校其
他专业学习。

2016年河南省出台的7项大学生入伍优惠政策
1.在校就读学习期间征集入伍的大学生由就读学校一次

性给予 5000元的生活费补助，所需费用按学校隶属关系由
同级财政解决。

2.全省专职人民武装干部职务出现空缺时，主要从退役
大学生士兵中招录。

3.全省政法干警招录时，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定向招录退
役大学生士兵。

4.退役大学生士兵参加公务员考录时优先招录。参加
省、市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总分加 5分；参加县、
乡镇各类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总分加 10分内，同等
条件下优先聘用。

5.国有企业招工时，安排不低于20%的比例用于定向招
录退役大学生士兵。

6.征兵工作完成情况作为普通高校评先的重要内容，完
成大学生征集任务的，可按入伍学生数的1.5倍申请增加次
年高职(专科)招生计划。

7. 省财政按实际入伍1名大学生补贴500元的标准安排
高校征兵工作经费。

咨询监督

政策咨询
1．网上咨询：全国征兵网（http：//www.gfbzb.gov.cn/）
2．关注微信：河南省征兵信息服务平台（微信号：he⁃

nanzhengbing）
3．电话咨询：商丘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0370-

3156116，
梁园区征兵办公室：0370-3156263，睢阳区征兵办公

室：0370-3156272，
永城市征兵办公室：0370-5113109，夏邑县征兵办公

室：0370-3156318，
虞城县征兵办公室：0370-3128800，柘城县征兵办公

室：0370-3156340，
宁陵县征兵办公室：0370-3156356，睢 县征兵办公

室：0370-3156368，
民权县征兵办公室：0370-8522385。
监督举报
适龄青年参加兵役登记（含领取兵役登记证）、应征报名、

体检政治考核、领取被装、办理相关手续等所有环节不收取任
何费用，如有违反规定乱收费的，应坚决拒绝并举报。

商丘军分区纪委监督举报电话：0370-3156120。
梁园区人武部纪委监督举报电话：0370-3156256，睢

阳区人武部纪委监督举报电话：0370-3156281，永城市人
武部纪委监督举报电话：0370-3156296，夏邑县人武部纪
委监督举报电话：0370-3156305，虞城县人武部纪委监督
举报电话：0370-3125010，柘城县人武部纪委监督举报电
话：0370-3156345，宁陵县人武部纪委监督举报电话：
0370- 3156358，睢县人武部纪委监督举报电话：0370-
3156372，民权县人武部纪委监督举报电话：0370-3156389。

商丘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2018年5月8日

商丘市2018年征兵报名政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6月1日10时
至2018年6月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睢
阳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户名：商
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0/08），公开拍卖睢县潮庄镇社区房产（乾元商贸城）1号楼
115号门面，建筑面积为148.96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
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李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81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1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8年 6月 1日 10

时至2018年6月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
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户
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
com/0370/08），公开拍卖睢县城关镇古襄路锦绣古襄1幢15
号商铺，建筑面积为189.91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
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王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9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1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8年 6月 1日 10

时至 2018年 6月 2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
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
bao.com/0370/08），公开拍卖睢县城关镇古襄路锦绣古襄 1
幢9号商铺，建筑面积为195.41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
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王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9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1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8年 6月 1日 10

时至 2018年 6月 2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
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
bao.com/0370/08），公开拍卖睢县城关镇古襄路锦绣古襄 1
幢 12号商铺，建筑面积为 195.41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
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王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9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1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8年 6月 1日 10
时至 2018年 6月 2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
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
bao.com/0370/08），公开拍卖睢县城关镇古襄路锦绣古襄 1
幢5号商铺，建筑面积为201.37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
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王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9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1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8年 6月 1日 10

时至 2018年 6月 2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
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
bao.com/0370/08），公开拍卖睢县城关镇古襄路锦绣古襄 1
幢 11号商铺，建筑面积为 182.20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
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王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9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1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6月1日10

时至 2018年 6月 2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法院账
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
bao.com/0370/08），公开拍卖睢县城关镇古襄路锦绣古襄1
幢 17号商铺，建筑面积为 189.91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
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王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6195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

2018年5月15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8年 6月 18日 10时至

2018 年 6 月 19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
taobao.com/sf_item/569791086240.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4.zb2Pes，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
东城区铁南路北、雪枫路西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
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夏法官 联系电话：15082975999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8年5月16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